
股票代码：300237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22-080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融资借款展期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事项内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

晨生态”）分别于 2022 年 7月 25日、2022年 8月 10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

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市城投集团”）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4亿元借款，借款年

利率为 7.5%，借款期限为两个月，该借款主要用于归还到期的“17美晨 01”公

司债，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借款协议。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满足公司经

营业务对流动资金周转需求，潍坊市城投集团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拟将上述

借款事项期限延期至 2023年 2月 24日，同时另行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3亿元借款，

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2月 25 日，并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

体借款协议。 

2、关联关系说明：潍坊市城投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公

司董事兼董事长窦茂功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在潍坊市城投集团担任董事，为

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规定的

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融资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需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关联人窦茂功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回避

表决，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名称：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永军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CH7UY4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企业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 439 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及资本运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和农业基础

设施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为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潍坊市国资委”）及山

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潍坊市城投集团 90%和 10%的股权。 

潍坊市国资委系潍坊市城投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潍坊市国资

委是潍坊市政府下属政府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监管责任。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潍坊市城投集团是由市委管理领导班子、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市属国有全资大型企业集团，前身是成立于 2003 年的事业单位潍坊市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历经 2013年、2015年两次改革，于 2016年 10月成立潍坊

市城投集团。潍坊市城投集团注册资本 50亿元，截至 2021年底，资产总额超过

1,100 亿元，获得 AAA 国内最高信用等级和 Baa3 较高国际信用等级，辖属潍坊

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浩博水

利建设有限公司、潍坊市东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近

60家。 

成立以来，潍坊市城投集团牢固坚守“服务城市建设、助力潍坊经济、谋划

企业发展”宗旨，秉持“担当实干 创新引领”理念，扛牢政治和经济“两个责

任”，统筹安全和发展，聚焦主责和主业，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担当



的精神、法治的思维、创新的办法、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提质增效攻坚战，努

力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建设“全国一流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谱写了新时代国

企改革转型发展的“潍坊城投模式”，先后荣获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

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示范工程企业、省级文明单位、山东社会责任企业、贡献

山东杰出企业、山东省内部审计先进单位、潍坊市先进党组织、潍坊市百名鸢都

先锋先进典型等称号。 

潍坊市城投集团主要从事贸易及潍坊市范围内的自有土地出让、城市建设、

供热、水利建设等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自有土地出让业务、园林绿化业务、

汽车零配件类业务、资产有偿使用业务、供水供热业务、水利建设业务、贸易业

务和金融业务构成。 

潍坊市城投集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面向“十四五”，站在新

起点，把握新阶段，踏上新征程，锚定“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国内二线城市、

全国大中城市综合实力前 30 强”的“一二三”发展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一二三四五”基本工作思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按照“强党建、

转作风、保安全、提质量、求发展”的新要求，努力实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推动企业实现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资产质量持续提升，资产总额突破 1500 亿元；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营业收入突破 200亿元；控股参股 5家以上上市公司，提升

潍坊市城投集团整体信用等级，强化基金管理，形成上市公司、高信用等级、基

金“三大集群”；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不断完善提升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成全国一流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奋力实现由转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任

务目标，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贡献更大的

“城投力量”。 

3、2021年度潍坊市城投集团营业收入1,748,772.11万元，净利润20,376.00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4,812,485.77万元，总资产 11,262,257.37万元。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规定的情形：（一）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7.2.5规定的情形：（三）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7.2.6 规定的情形：（二）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7.2.3 条或者第 7.2.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潍坊市城投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控股股东潍坊市城投集团向

公司提供借款，参照市场利率水平，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借款年利率为 7.5%。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合同（展期） 

出借方（甲方）：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方（乙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借款币种及金额：4亿元人民币。 

2、借款期限：原借款期限自 2022年 7月 26日起，至 2022年 9月 25日止，

展期后至 2023年 2月 24日止。 

3、借款年利率：7.5%。 

4、还款安排：按月付息，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 

（二）借款合同 

出借方（甲方）：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方（乙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借款币种及金额：3亿元人民币。 

2、借款期限：自 2022年 9月 26日至 2022 年 12月 25日止。 

3、借款年利率：7.5%。 

4、还款安排：按月付息，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为提高融资效率，控股股东潍坊市城投集团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款项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有息债务，有利于改善公司资金状况，缓解公

司资金压力，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负面影响，对公司会计核算方式及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审议与该关联人已发生的借款总余额为 5.00 亿元人

民币。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

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美晨生态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

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融资借款

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

如下：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融资借款展期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

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同意将本次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融资借款展期事项有利于缓解

公司资金压力，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

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诸城市

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9月 23日 


